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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池州市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管
理的通知 

卫健职秘〔2026〕42号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各职业

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各有关用人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卫健委关于职业健康工作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规范我市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

“服务机构”）执业行为，提升技术服务质量，保障服务机构健

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加强全市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管理工

作通知如下： 

一、自觉接受监督管理 

1.在池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

构，须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登记，将机构相关资质材料（附件 1）

报送池州市卫生健康委，以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掌握本底、开展

监管。如服务机构发生变化（分立或合并、机构名称、地址、法

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变更等）或终止服务，应及时向池州市卫

生健康委报告。经登记的服务机构由市卫生健康委在政府网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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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用人单位应当优先选择公示名单中的服务机构开展职业（放

射）卫生技术服务工作。 

2.服务机构应主动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市卫生健

康委职业健康科牵头负责服务机构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市疾控

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负责监督执法和质控检查、技术支撑工作。

在县（区）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时，县（区）卫生健康委应结合对

用人单位的监管同时一并开展对服务机构技术服务行为的监督

管理，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启动延伸执法，并及时报告市

卫生健康委。 

二、依法开展技术服务 

3.各服务机构必须强化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红线意识，依

法依规开展技术服务活动。必须在资质认可机关核准的业务范围

和有效期内开展技术服务，严禁超范围执业。严禁涂改、倒卖、

出租、出借、非法转让资质证书，严禁转包或违规分包技术服务

项目。严格技术质量控制，技术服务过程不得弄虚作假，严禁代

替或冒用他人签名，严禁通过恶意压价、压缩检测成本等不正当

手段扰乱市场秩序，确保检测数据、评价结论准确、可靠。严格

按照规定建立技术服务档案，对技术服务合同、过程记录、原始

数据、技术报告等资料进行分类归档，并长期妥善保管。在技术

服务过程中，鼓励服务机构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主动为用人单位

提供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指导、超标岗位治理建议、职业健康监

护咨询等延伸服务。如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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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 

4.各建设单位及服务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应优先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服

务机构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相关评价工作，服务机构

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编制评价报告。建设单位在组织评审时，应

优先从省、市职业卫生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评审组，评审会议

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告知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属地卫生健康

委按需进行现场督导。建设单位应在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防护设

施设计、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工作完成后，形成

工作过程书面报告备查（附件 2）,其中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

目应当在验收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向管辖该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

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三、规范报送工作信息 

5.各服务机构应自完成技术服务报告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

通过“全国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如

实上报技术服务内容、时间、参与人员等相关信息。每季度汇总

本季度完成的技术服务信息，于次月 10 日前报送至市卫生健康

委职业健康科邮箱（信息报告表见附件 3）。 

6.各服务机构应自出具技术服务报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在本单位官网上公开技术报告的相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技术秘密及个人隐私的除外），公开时间不少于五年。 

四、定期开展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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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卫生健康委将定期组织对服务机构的依法执业和质量

控制检查，通过现场审查、报告抽查、能力验证等方式，对服务

机构出具的检测、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将通报资质认可机关，

建议取消其机构资质。 

8.为严厉打击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市卫生健康委设立举报投诉渠道，投

诉举报受理设置在职业健康科，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投诉举报应

有明确的被举报主体、违法违规事实，并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

我委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并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依法作出处理、反馈。 

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科电话：0566-3393035；邮箱：

zyjkk3393035@163.com；地址：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南路 339号广

电大厦 1206室。 

 

附件： 

1.职业（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所需提交的材料 

2.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过程报告 

3.池州市职业（放射）卫生信息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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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 4月 17日 
 

 

抄送：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九

华山风景区应急管理局 


